
6 2021年3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乃召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 深一度

二、法院篇
法院榜上，老将“杭州中院”稳定发挥，拿下“双料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该公众号

有3篇文章进入热文榜前五名，《注意！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能从事这些工作！甚至

可能牵连子女……》一文阅读量最高。受过刑事处罚不能从事哪些职业？看了这篇整

合详细、全面的推文就都清楚了。

牛年第一榜，谁能牛气冲天？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280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富阳司法普法”：

“富阳司法普法”是杭州市富阳区司法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是一个权威、专业、亲民的政务互动平台，提供法治资讯、

法律查询、普法活动等多项便民服务。

快来加入QQ群

农历牛年已经复工一周有余，各家微信公众号的小编也
陆续开启“夺榜之战”。有人别出心裁在标题上下功夫，有人
继续苦心打磨传统品牌，有人另辟蹊径做起新颖活动……今
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牛年的第一榜都有谁！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
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出现“双料”三甲，分别是“平安余杭”“平安桐庐”“平安滨”。热文榜

上，“平安余杭”的《扬正气，暖人心！余杭这群勇敢的人样子真美！》一文阅读量突破

“10万+”，这篇推文讲述了杭州市余杭区各乡镇（街道）暖心民警、网格员的故事，一度

在朋友圈刷屏。

三、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江干检察”表现不凡，除了拿下影响力榜冠军外，还有2篇文章入

围热文榜前五名，其中《杭州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高建

明被逮捕》一文成为“榜眼”。腐败是人民的公敌，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

四、公安篇
公安榜上，前三名依次是“杭州公安”“温州公安”“温州交警”。其中，“温州交警”的

《@苏DQW633，你在温州被人举报了！》《罚100元、记3分！@浙C53L8Q……有你认

识的吗？》2篇文章均获得“10万+”阅读数，拿下热文榜冠亚军。在此也提醒广大司机，

一定要摒弃陋习，文明出行。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浙江监狱”成为影响力榜第一名，而热文榜的第一名被“富阳司

法普法”的热文《成绩单来了，富阳区获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单位称号》拿下。

近日，法治浙江建设考评成绩出炉，杭州市富阳区获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先进单

位，法治浙江建设社会满意度蝉联杭州市第一，全省位居第四，该文对富阳区法治政府

建设的做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值得借鉴学习。

本报记者 沈艳瑜 文 马丽红 技术支持

新华社 林德韧

继涉兴奋剂违法被写入最新刑法修正案后，近日其罪

名被正式确定为“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专家强调，这一罪

名直接指向运动员“背后的黑手”。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韩勇表

示，此规定针对助推性、教唆性兴奋剂违法行为。她表示：

“妨害兴奋剂管理入刑并确定新罪名，为依法严厉打击涉

及兴奋剂的犯罪提供了刑法依据，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反

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鲜明立场，是我国反兴奋剂

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北京市法学会体育法学与奥林匹克法律事务研究会

会长、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刘岩认同韩勇的观

点，他表示，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妨害兴奋剂管理罪，是

中国在反兴奋剂斗争中迈出的意义深远的重要一步，为严

厉打击妨害兴奋剂管理犯罪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韩勇表示，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兴奋剂使用的

隐蔽性，反兴奋剂的斗争将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她认

为，在同兴奋剂的斗争中，仅仅依靠行政处罚、行业自律具

有局限性。以禁赛等纪律处罚手段规制运动员使用兴奋

剂的行为是有效的，失去参赛机会对运动员是极大的惩

罚。对于教练员等相关人员的违规行为，体育组织的处罚

无法产生真正的震慑力。国际奥委会曾经表示，未来反兴

奋剂斗争的焦点之一是鼓励政府更为有效地打击违规的

运动员辅助人员。

韩勇特别强调：“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规制的并

非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行为，

一般由体育组织利用行业规则来管理，国家并不介入。刑

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适用的主体主要是教练员、队医及

其他相关人员，其表现为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

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明知运动员参加国内、国

际重大体育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组织、强迫运动员使

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

刘岩表示：“哪些比赛属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

此类比赛的预选赛或资格赛是否也属于国内、国际重大体

育竞赛，还有待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

韩勇强调，刑法是反兴奋剂的最后手段。反兴奋剂工

作仍然要加强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运动员的

教育，使运动员意识到兴奋剂滥用的危害，从而能够主动

抵御兴奋剂的侵蚀。

刘岩认为，体育法学学术组织及其会员应当在反兴奋

剂领域多做工作，特别是在法律法规宣传，运动员、教练员

及相关人员教育，反兴奋剂法律与规制研究，纪律处罚及

其听证，体育仲裁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聚焦兴奋剂违法“背后的黑手”
体育法学专家谈“妨害兴奋剂管理罪”


